
花蓮縣 1 0 5 學年度下學期性別平等教育 宣導活動成果 

辦理時間：106年 3月 7日（星期三） 

地點：資源教室 

宣導活動成果照片及說明 

 

老師向家長說明學校有依法針對疑似性侵害、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通報的責任 

 

老師說明家長的傳統觀念與法令有扞格之落差，應多加注意。 

 


